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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566 证券简称：九牧王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47 

 

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《框架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贺博文、潘茹萍于 2014 年 4

月 16 日签署了《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该协议”），拟收购其创建的“浪肯”男

装品牌。经双方协商，由贺博文、潘茹萍出资设立的“上海唐雅服饰有限公司”

收购现有“浪肯”男装产品相关业务及对应有效资产、人员，再由公司出资收购

“上海唐雅服饰有限公司”100%股权。只有在符合《框架协议》规定条件的情

况下，公司才会与贺博文、潘茹萍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，收购“上海唐雅服饰

有限公司”100%股权。该协议，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。上述事项详见

公司 2014 年 4 月 18 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批准<框架协议>的

公告》。 

二、终止《框架协议》的原因 

《框架协议》签署后，协议双方依照协议规定积极推动相关工作的实施。在

后续的实施过程中，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市场变化原因，向协议方提出拟终

止《框架协议》，不再收购上海唐雅服饰有限公司股权，协议方对此表示理解和

认可。 

三、终止协议签署情况 

协议双方已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签署了《关于终止<框架协议>的协议》，

该终止协议已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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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。 

 四、终止《框架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 

《框架协议》仅为双方的合作意向，并未实质性履行，终止该协议不会对公

司当期损益和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二○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


